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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我国第三方物流的发展
及方向的思考∗

欧阳强国　程肖冰　王道平

【提　要】发展第三方物流是一项系统工程�仅靠物流企业自身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�
还需要政府和行业协会的推动和调控�为第三方物流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。第四
方物流的出现为我国现代物流的发展指明了方向。第四方物流不仅能够管理特定的物流服
务�而且可以为整个物流过程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�并通过技术手段将这个过程集成起来。
第四方物流作为企业的战略伙伴�和第三方物流一样�能够与客户的制造、市场、分销等
方面的数据进行全面、实时共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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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引言
第三方物流 （Third-Party Logistics�简称

3PL、TPL） 的概念源自管理学的 Out-souring�
意指企业动态地配置自身和其他企业的功能和

服务�利用外部资源为企业内部生产经营服务。
将 Out-souring引入物流管理领域�就产生了第
三方物流的概念。所谓第三方物流是指生产经
营企业为集中精力搞好主业�把原来自己处理
的物流活动�以合同方式委托给专业物流服务
企业�同时通过信息系统与物流服务企业保持
密切联系�以达到对物流全程的管理和控制的
一种物流运作与管理方式。因此第三方物流又
叫合同制物流 （Contract-logistics）。①

第三方物流既不属于第一方�也不属于第二
方�而是通过与第一方或第二方的合作提供专业
化的物流服务�它不拥有商品�不参与商品的买

卖�为客户提供以合同为约束、以结盟为基础的�
系列化、个性化、信息化的物流代理服务。提供
第三方物流服务的企业�前身一般是运输业、仓
储业等从事物流活动及与物流相关活动的企业�
在委托方物流需求的推动下�从提供简单的存储、
运输等单项活动转为提供全面的物流服务。
二、欧美日第三方物流
　　发展的启示　　　

　　现代意义上的第三方物流是一个约有20年
历史的行业。物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实践证明�
第三方物流服务的营运成本和效率�远远优于企

∗　国家自然基金资助项目：70872010。
①　林慧丹：《第三方物流》�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�
第4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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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自营物流。它可以帮助企业精于主业�减少
库存�降低成本�提高核心业务的竞争力。
1∙欧洲第三方物流的发展
第三方物流在欧洲物流市场中占有重要的

位置�第三方物流收入占物流总收入的比重平
均达到24∙42％。第三方物流之所以在欧洲兴
起�是因为： （1） 企业希望节省投资�集中精
力发展核心业务�减少配送分拨成本�提高服
务水平。 （2） 欧洲运营配送设施需要很高的成
本�管理要求十分苛刻。所以�在欧洲开设分
支机构的公司普遍选择第三方物流服务�第三
方物流企业得以发展壮大。①

物流需求的膨胀导致了欧洲物流服务供应

商剧增�欧洲第三方物流公司大致可以分为以
下几个层次：传统货运商转变为物流企业、基
于美国的第三方物流、国家垄断和专有的货运
业转化而来的第三方物流。这些第三方物流给
欧洲带来范围广泛的创新服务。如： （1） 店内
物流。在英国�目前推行店内物流�即零售店
把物流环节交给专业物流公司�从而可以更加
专注于商品销售。 （2） 多层次物流。欧洲的物
流市场差异很大�这些差异使得第三方物流商
为客户提供专业化的、独特的技能服务。 （3）
五星级货物旅馆。德国物流已提出 “五星级货
物旅馆” 的口号�实际上是对物流中心的管理
和运作提出更高的要求�以便吸引更多的客户。
2∙美国第三方物流的现状
美国的第三方物流发展很快�市场规模由

1996年的308亿美元上升到2002年的650亿美
元�但仍只占物流服务总支出6900亿美元的
9∙3％�增长潜力巨大。

美国提高第三方物流市场占有率的方法是

促进物流合理化�而企业物流合理化的一个重
要途径是将物流服务外包给第三方物流公司。
美国第三方物流的作用已从单纯降低客户物流

成本转为从多方面提高客户服务水平。而实现
这一转变的前提是美国的第三方物流已经从仅

仅提供运输、仓储等功能性服务向提供咨询、
信息等管理性服务延伸。

美国第三方物流的发展对我们的启示是应

提供广泛领域的服务。美国在经济发展中不强

调政府的管制作用�而要求企业按照市场化运
作模式发展。第三方物流业的兴起就是市场化
运作的重要体现。执行第三方物流的企业利用
本企业或其他企业物流资源�提供的物流服务
除仓储和运输配送外�还有物料管理、直拨、
库存管理、货物组配、及时制交货 （Just In
T ime） 等；经营职能包括作业、管理、工程技
术等；物流活动的领域有供应、制造、销售和
回收等。这三方面的诸要素相互组合�构成各
种第三方物流的产品。②
3∙日本第三方物流的概况
日本政府非常重视物流产业的发展�制定

了 《仓库业法》�在 《商法》、《民法》中也有关
于仓库的消防法等一系列的法规和法令。1997
年�又提出 《综合物流对策》�目标是建立亚洲
最先进的物流体系。2002年�日本政府又提出
利用数字化推动物流业的发展。

日本第三方物流发展的主要特点是政府的

主导作用： （1） 规划优先。由于日本国土面积
小�资源和市场有限�商品进出口量大�政府
将城市内无规则的货运要求加以汇总�实现混
载配送�提高配送效率。 （2） 政府加大资金投
入。把生产及生产前的过程、物理性的流通过
程、售后服务、销毁回收等全过程�设定为一
个系统过程进行综合管理�使其物流业的现代
化进程更进一步。 （3） 出台相关政策�鼓励现
代物流产业发展。日本政府出台了许多放松政
府管制、建立政府部门协调促进机构、提供政
府援助等各种可行的鼓励政策。
4∙我国对欧美日第三方物流发展的借鉴
欧洲由于物流需求膨胀和物流市场发展参

差不齐而发展了范围广泛的创新服务；美国根
据市场需求提供广泛领域的第三方物流服务；
日本由于自身资源问题加大了政府主导作用。
同样�我们也应结合国情�借鉴别国经验�关
注第三方物流发展的劣势�克服弱点、扭转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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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因素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�加快我国第三
方物流的发展�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。

通过对欧美日第三方物流的研究�还可以
看到：一方面�第三方物流产业已经成为发达
国家的物流配送体系的核心�第三方物流产业
在这些地区保持高增长的趋势�市场发展潜力
巨大；另一方面�第三方物流产业面临激烈竞
争和整合�只有通过加强对第三方物流能力、
技术等的管理�实现社会资源的整合、物流信
息的充分共享�才能解决相应的物流发展瓶颈
问题�第四方物流的出现是第三方物流发展的
必然趋势。
三、我国第三方物流现状
　　及发展趋势　　　　

　　中国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和健康的发展�是
外商直接投资最为青睐的国家�有近90％的世
界500强企业在华投资�中国正在成为 “世界
工厂” 和最大的市场。
1∙我国第三方物流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
就目前我国第三方物流的现状而言�一方

面�入世给我国第三方物流企业带来很大的发
展机遇�且我国经济、贸易、物流发展态势良
好�因而第三方物流发展的外部条件较好；另
一方面�由于我国第三方物流还处于发展阶段�
自身还存在很多缺点。①

第一�总体规模偏小、发展潜力巨大。第
三方物流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�企业物流和
公众物流服务仍是社会物流的主要形式�有效
需求不足现象在短期内很难改善。同时�在全
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下�我国正在成为第三方
物流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之一�社会物流外包
比例不断上升。

第二�需求的不平衡性较强。随着中国日
趋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�国内企业与外资企
业在物流形式、形态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。一
方面�外资企业物流理念先进、物流外包水平
高、供应链管理要求严格且自主性较强�对第
三方物流服务需求迫切、要求高；另一方面�
国内企业的物流社会化、专业化程度依然较低。

这种先进与落后物流形态并存的现象造成我国

物流需求的多元化和社会物流结构的不均衡性。
第三�行业集中度较低。据咨询机构分析�

2006年中国第三方物流市场大约有18000多个
服务商和终端�排名前十位的服务商市场份额
之和仅占市场总额的13％�没有一家物流企业
的市场份额超过2％�说明我国物流行业尚未实
现充分整合�行业利润空间尚未完全挖掘出来�
与国际水平差距很大。②
2∙发展第四方物流�解决现代物流的瓶颈
第一�第三方物流发展的瓶颈。我国现代

物流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�但物流业
重复建设多�大多数物流企业都处于小、弱、
散的状态�物流业资源浪费严重�整体综合效
率低下。这种情况已不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需
要�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。

第三方物流的产生帮助企业节约了物流成

本�提高了物流效率�但却不能有效整合社会
资源�达到最大效率�尤其是对电子商务中出
现的新的物流瓶颈问题无所适从�而第四方物
流的出现解决了这一问题。第四方物流虽然是
在第三方物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�但决不是
第三方物流的简单组合�而是建立在先进的信
息技术和方法之上的�以成熟和规范的市场为
依托的有领导力量的物流供应商。第四方物流
的出现�为我国现代物流的发展指明了方向。③

第二�第四方物流的趋势。第四方物流
（Fourth Party Logistics�4PL） 是由美国著名
咨询机构埃森哲公司最早提出的�即第四方物
流是一个供应链集成商�调集和管理组织自己
及具有互补性服务提供的资源、能力和技术�
以提供一个综合的供应链解决方案。

首先�走第四方物流之路�是我国物流业
应对竞争的需要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�
更多跨国物流公司入驻我国�国内市场国际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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趋势日益增强�我国物流业面临的竞争也将越
发激烈。但是目前我国大多数物流企业竞争能
力低下�为了不影响物流产业的发展�需加快
物流业整合的步伐。实施第四方物流能够为我
们提供这种整合的缓冲期�通过联盟的形式提
高整体竞争力�增加协同效应�从整体上提升
我国物流业的素质。①

其次�发展第四方物流是国际贸易发展和
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需要。随着我国综合国力
的增强�我国企业参与的国际贸易活动越来越
多�有些企业开始从事跨国投资、经营活动。
由于第三方物流提供商缺乏控制和整合整个供

应链的能力�限制了企业跨国经营的可持续发
展。政府应鼓励大力发展第四方物流�提升物
流业的整体竞争力。

再次�我国发展第四方物流还面临着许多
困难。第四方物流来自于第三方物流�是第三
方物流的管理者和集成者�而我国目前的第三
方物流尚处于初级阶段。国有物流公司尚未完
成经营机制的转换�民营第三方物流公司羽翼
未丰�制造业物流外包给第三方物流未成气候�
直接导致第三方物流占整个供应链市场的份额

低。加之我国物流设施陈旧�物流标准混乱�
缺乏客户的认可和信任�妨碍了第四方物流的
发展。②

最后�我国发展第四方物流的对策。第四
方物流能解决整个社会物流的资源效率问题�
并且对物流服务有更深层次、更全面的要求。
一些物流专家列出成为第四方物流的主要前提

条件： （1） 具有世界水平的供应链策略制定、
业务流程再造、技术集成和人力资源管理能力；
（2） 在集成供应链技术和外包能力方面处于领
先地位； （3） 在业务流程管理和外包的实施方
面有一大批富有经验的供应链管理专业人员；
（4） 能够同时管理多个不同的供应商�具有良
好的关系管理和组织能力； （5） 全球化的地域
覆盖能力和支持能力； （6） 具有对组织变革问
题的深刻理解和管理能力。

海尔集团正是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迈向第四

方物流的行列。从1984年12月到现在�海尔集
团经历了三个发展战略阶段：第一阶段是品牌

战略�第二阶段是多元化战略�第三阶段是国
际化战略。在第三阶段�其战略创新的核心是
从海尔的国际化到国际化的海尔�建立全球供
应链网络�而支撑这个网络体系的就是海尔的
现代物流系统。一只手抓住用户的需求�一只
手抓住可以满足用户需求的全球供应链�这就
是海尔物流创造的核心竞争力。基于这一经营
理念�海尔走在了现代物流发展的最前沿－－－
进入了第四方物流领域。③

四、结论
经过几十年的发展�我国的现代物流虽然

取得了一定的成就�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
着很大的差距�尚处于发展起步阶段。我国物
流业重复建设多�资源浪费严重�整体综合效
率低下。大多数物流企业处于小、弱、散的状
态�这种情况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�制约着
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。

我国的第三方物流企业或脱胎于传统物流

企业�或来源于国外独资和合资企业�且处于
转型期�短期内不可能成为整合物流资源的
“有领导力量的物流提供商”。而第四方物流的
发展必须在第三方物流行业高度发达和企业供

应链业务外包极为流行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发展

起来。因此�成为第四方物流企业的角色是缺
位的�我国发展第四方物流任重而道远�必须
统筹规划、循序渐进： （1） 制定和完善有利于
物流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和法规； （2） 大力发
展第三方物流�为第四方物流发展奠定基础；
（3） 发展电子商务物流�建立全国物流公共信
息平台； （4） 抓好物流标准化体系建设； （5）
加强物流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； （6） 整合物
流资源�由竞争走向合作； （7） 加快物流人才
培养�并且加大物流人才引进的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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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and Direction of Chinaʾ s
Third-Party Logistics

Ouyang Qiang guo　Cheng X iaobing　Wang Daop ing
Abstract： The development of third-party logistics is a systematic engineering∙ It is not e-
nough just to depend on logistics enterprisesʾ ow n efforts；it also requires government and
industry associations to promote and regulate the developing direction�thus create a favora-
ble external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ird-party logistics∙ The emergence of
fourth-party logistics has indicated the direction for our countryʾ s modern logistics∙Fourth-
party logistics is not only able to manage a specific logistics services�but also provides a
complete solution for the entire logistics process and integrates this whole process through
technical means∙ Like third-party logistics�fourth-party logistics�as a st rategic business
partner�can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and rea-l time sharing of data concerning customerʾ s
manufacturing�marketing�dist ribution�and etc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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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论我国产品质量法中产品范围的界定
郝培培　刘献涛

兰州商学院法学院硕士研究生郝培培、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刘献涛认为：产品是产品质量法体
系中的基本概念�产品的定义及范围直接影响着产品质量法的适用。随着经济的发展�我国 《产品质量法》出现产
品范围过于狭窄的不足。

产品范围的科学界定是一国制定 《产品质量法》、《产品责任法》等相关法律规范的重要前提�如果没有产品范
围的科学界定�则无法想象一国的上述相关法律规范是否会科学完备。产品范围的科学界定有助于对消费者权益的
保护�使其更容易获得法律的救济�追究问题产品生产者和销售者的责任。

我国 《产品质量法》第2条第2款和第3款规定：“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过加工、制作�用于销售的产品。建设
工程不适用本法规定；但是�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、建筑构配件和设备�属于前款规定的产品范围的�适用本
法规定。” 第73条规定：“军工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�由国务院、中央军事委员会另行制定。因核设施、核产品造
成损害的赔偿责任�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�依照其规定。” 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实施的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
质量法》条文释义第2条中规定�本法调整的产品范围包括：“以销售为目的�通过工业加工、手工制作等生产方式
所获得的具有特定使用性能的物品。未经加工的天然形成的产品�如原矿、原煤、石油、天然气等；以及初级农产
品�如农、林、牧、渔等产品�不适用本法规定。‘建设工程不适用本法规定’是指建筑物、工程等不动产不适用本
法规定。不动产中的动产适用本法。” 根据我国 《产品质量法》规定�不动产、初级农产品、电、气、热等无形产
品、书籍等智力产品、军工产品以及服务�都被排除于产品范围之外�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�有些产品应该纳入
我国 《产品质量法》的产品范围之内�以更好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。

针对我国 《产品质量法》中的产品范围存在的问题�建议修改 《产品质量法》时�在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�
对产品范围给予宽泛地界定�将下列产品纳入产品范围内：1∙血液及血液制品。2∙煤气、天然气、热等无形产品。3∙
特定的智力产品 （主要是指书籍等出版物、计算机软件、建筑设计图、成文信息材料等）。4∙初级农产品。5∙电。6∙
不动产。

（赵俊　摘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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